
法國公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人員兼任私人企業職務
有關事項 

駐法國代表處文化組提供 

一、 有關法國公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人員兼任私人企業職務之

法律條文 

法國1999年7月頒佈實施研究與改革法第99-587號條文， 

明文規範法國教師與研究人員任職私人企業之各種相關事項。藉 

由教師與研究人員兼任私人企業職務，促進彼此的合作，以期將 

科技知識轉移至私人企業，讓研究成果更有實際應用與發揮的價 

值。 

  此一條文規定教師與研究人員轉任私人企業必須符合以下四 

種條件之一： 

1. 自行創立公司，實際應用研究成果 
2. 擔任私人公司之技術顧問 
3. 投資公司以應用研究成果 
4. 擔任監察人或董事會職務 

 

二、 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之下，公立大專院校教師可兼任公司獨

立、外部董事或監察人？ 

法國公立高等學校教師與研究人員在學校任職期間，准許加

入企業贊助的公益資金研究計畫、擔任董事會成員或監察人。兼

職期限及支薪情形等細節依據職務性質與種類而有不同的規定

與作法，以下針對四種主要情況，分別說明： 

 

1. 自行創立公司，實際應用研究成果 
法律條文規定此公司必須為一新創立的公司，並且主要的創立

目的是為了能夠實際應用學術研究成果，使其更有發揮的價

值。公司一旦成立，合約中必須載明發表研究成果的學校名

稱，以及企業必須保證能夠確實應用此一研究成果。 

此外，合約中也必須註明教師與研究人員可繼續在原校任教

或做研究；若選擇不繼續在學校教書或做研究，則必須由其他



教師代課或研究員代班。公司必須捐款給校方，如果當事人不

在學校教書或做研究的期間超過六個月以上，則公司必須替學

校或研究機構支付職務代理人的全部薪水及社會保險金。 

教師與研究人員可出任公司的股東或主管，並應領有酬勞及

其他應享的福利，例如加薪和退休金等等。若要返回公立學校

任教，則必須終止與私人企業的合作關係，並不得繼續支領任

何獎金。 

2. 擔任私人公司的科技顧問 
教師與研究人員可給予私人公司科技上的協助，若企業要

應用公立研究機構的成果，教師與研究人員可在此公司擔任臨

時性的職務，例如科技顧問，但不得擔任公司之主管。 

教師或研究人員不得參加學校與企業之間的合約，但與企

業之間應訂定協議詳列合作計畫的目的、期限或酬勞事項。此

一合作期間，教師的授課時數准予調整。 

3. 投資公司以應用研究成果 
教師與研究人員可投資私人公司，以實際應用研究成果，

但投資金額不能超過公司總資金的百分之十五，且不得擔任主

管的職務。 

合作的契約由校方與企業雙方共同簽訂，研究成果的所有

人為校方，教師與研究人員不得參與合約的制訂。如果當事人

對公司進行監管，或在五年之間曾參與過企業與學校之間合約

的簽訂，則此項兼職不被允許。 

教師或研究人員提出申請通過後，可以兼職的方式給予企

業在科技方面的支援。教師或研究人員必須向當局申報參與此

項計畫的所得。若此項公益資金研發計畫的許可證書已到期或

沒有重新申請，則必須在一年之內結束兼職的工作。如果當事

人希望繼續參與活動，則不得在學校任教。 

4. 擔任監察人或董事會職務 
教師與研究人員可以個人名義擔任私人公司之董事會成

員，或有限公司之監察人，以推展公立機構之研究成果。當事

人持有公司股票的比例不得超過5％。 



擔任董事會的職務除了每年可領取一定限額之內的出席費

及車馬補助費之外，不得以任何名目支領薪資。若是以投資公

司的名義擔任此一職務，則必須向當局申報所得。 

除了擔任監察人或董事會職務之外，教師與研究人員不得參

與公司其他業務，亦不得參與公司與校方之間合約的簽訂。 

若兼職許可證書已經到期，在沒有重新申請的情形下，當事

人必須在三個月之內結束在私人公司的職務。如果希望繼續留

在企業工作，則不得在學校任教。 

 

三、 學校如何實施在外兼職教師之評鑑？ 

法國的教師與研究人員並不受到主管或督學單位的監督，也

不需接受評鑑，職位的晉升完全依據年資而定。 

 

四、 教師在私人企業兼職是否有時數限制？ 

教師及研究人員在私人企業兼職的時數，根據不同的合作方

式有不同的規定： 

1. 創立公司：教師或研究人員因開設公司之故離開教學單位， 
一次不得超過二年，可申請延長二次，最多不得超過六年。 

2. 擔任科技顧問或投資私人公司：期限五年，可延長。 
3. 擔任董事會委員或監察人：期限五年，可延長。 

 

五、 學校同意兼職的程序為何？ 

學校同意教師至私人公司兼職的程序可依四個步驟進行： 

1. 教師或研究人員可向校方提出申請，由學校將申請表轉交給道
德倫理委員會；或是也可直接向此委員會提出申請，依上述四

種不同情形填寫不同申請表格。 

2. 道德倫理委員會開會討論，並將相關文件副本送交教育部與教
師管理委員會。 

3. 校方根據道德倫理委員會的意見，以及申請人本身的情況做出
決定。一般只有在下列幾個因素下，校方才會否決教師的申

請：影響學校正常運作、曾犯公務員過失、校方行政中立之顧



慮、違反公立研究機構精神等。兼職許可證書也可因同樣的考

量被撤銷或不得再延長。 

4. 若申請通過，則進行一系列的因應措施，並由高等教育相關部
門發給職務調動證明書。 

 

六、 學校與企業是否制訂技術轉移合約？ 

學校單位與企業之間必須訂定合約，學校為研究成果的所

有者。合約本身並無強制性的內容，原則上包含技術轉移細

節，並可根據研究成果本身擁有專利權與否，來訂定不同的合

約內容。 

 

 


